
國立恆春工商 112學年度第一學期 10月份導師會報 
會議記錄 

 

時間：112年 10月 4日上午 07時 30分 至  08時 05分 

地點：圖書館地下室 

主席：李依屏主任                                                    紀錄：林季誼 

出席：如簽到簿 

 
壹、 各處室業務報告 

學務處訓育組 

一、10 月 4 日為第一次社團活動，請導師協助提醒學生，社團活動時間為正式課程之一部分，全校

學生均須依分配或登記之社團參與活動，並嚴禁同學於社團時間隨意藉故離開指定活動範圍，社

員得依學生一般請假規定及程序請假。無故缺席以曠課論，並記警告兩支。依據學生獎懲規定屢

勸不聽者予以小過處分。 

有關本校學生社團活動補充規定請見附件一。 

二、本學期教育儲蓄專戶第二次審核會於 10/25(三)16:30 召開，申請截止日期為 10/17(二)放學前，

請將「電子檔」及「紙本資料」給學務處訓育組季誼以利統整。 

信箱：hcvs227hcvs@gmail.com。請導師關懷班上經濟弱勢的學生，評估家庭狀況予以申請補助。 

(一) 通過申請之個案需每學期擔任志工，服務 10小時，若該學期未做滿志工時數，則列為下次

審查通過與否的依據。 

(二) 表單請至學校網站下載：學校網站>行政單位>學務處>表單下載>教育儲蓄申請表 

(三) 申請項目請分項列出明確金額，此專戶目的為其順利就學為原則，個案無法申請每月生活

補助費。 

(四) 通過申請之個案需每學期擔任志工，服務 10小時，若該學期未做滿志工時數，則列為下次

審查通過與否的依據。 

(五) 經 9/27(三)審查會議委員決議，餐費補助改以發放學校員生社餐券的方式，以確實掌握學

生將早餐補助運用在飲食而非其他用途。 

三、第二次週記撰寫優良名單推薦：10月 25日（星期三）(3-4篇)。 

四、訓育組規劃萬聖節活動，活動內容預計如下，屆時請導師鼓勵學生參加，希望透過活動能讓學生

展現創意並提高學習興趣，營造和樂的校園氣氛。 

(一) “Trick-or-treat”「不給糖，就搗蛋」活動。英文科任課教師於上課時講述萬聖節由來

及活動，並鼓勵學生開口說英文及創意裝扮，將於 10 月 31 日(二)扮鬼怪，由英文老師或

任課老師至各處室進行“Trick-or-treat”「不給糖，就搗蛋」活動。 

(二) 萬聖節裝扮大賽。同學於 10 月 31 日活動當天進行創意造型裝扮，每班至少選出一名裝扮

最具特色之代表，繳交照片電子檔及介紹至訓育組，由訓育組協助上傳照片。師生皆可於

學務處粉絲專頁進行按讚投票。按讚數最高前三名則獲得獎項。按讚數第一高票之同學獲

得最佳造型獎，第二高票之同學獲得最佳人氣獎，第三高票之同學獲得最佳創意獎。 

五、11/8(三)~11/10(五)辦理高三校外教學活動。 

(一) 繳費時間：9/20(三)~10/4(三)，若學生因故無法如期繳費，請提前告知訓育組。 

(二) 請班代於 10/5(四)放學前以班為單位繳回收據第二聯與登記表至訓育組! 

六、校慶表演會預計於 12/6(三)下午舉行，相關作業時程表如下，請參閱！因彩排時將運用到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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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請老師見諒，有任何問題，歡迎隨時與訓育組溝通討論哦，另若有異動，將另行公告。請

導師多加鼓勵學生踴躍參加，青春不留白！ 

 

 

七、本校學務處網頁→最新消息，常轉知(科技)大學、縣市、單位各式活動、研習、營隊、比賽訊息，

導師可多多鼓勵學生參加，多方嘗試進而發展各種才能與增廣見聞。 

 

學務處生輔組 

一、性別平等教育： 

(一)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者，除

應立即依學校防治規定所定權責，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兒童及少年福利法、身心障礙者權益

保障法及其他相關法律規定通報外，並應向學校及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至遲

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 

(二)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不得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霸凌事件之證據。 

(三)學校或主管機關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應將該事件交由所設之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調查處理。 

(四)依據法規：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性騷擾防治法。 

二、電子產品管理使用規定要求: 

於校園任何課堂、任何上課地點（含集會、社團、晚自習或演講等場合），除上課教師因課程

需要同意之外，餘皆不可以於上課時間將電子通訊產品拿出觀看、把玩、傳訊、拍照、撥打或

接聽等動作，須俟放學後始可使用。  

(一)電子通訊產品攜入校園，上課時可由班級幹部收齊後放置保管箱(盒)統一保管，下課時間方可

使用；或得由班級訂定生活公約自主管理。 

(二)使用電子通訊產品時應注意之一般儀態及禮貌：  

編

號 
工作項目 參與人員 地點 繳交期限/活動時間 備註 

完成

與否 

1 
校慶表演會 

報名表 
班代 訓育組 10/18(三)放學前 

不論參加於否，每班

均需交回報名表 

 

2 繳交表演影片 

表演負責人 訓育組 11/15(三)放學前 

至少一分鐘 

(訓育組確認進度用) 

 

3 繳交表演音檔 請提供 mp3檔案  

4 
繳交表演者 

照片 
製作簡報用 

 

5 

校慶表演會 

第一次彩排、

驗收 

表演者、 

主持人 
茂德館 

11/22(三) 

12:30-14:00 
應有完整演出雛形 

 

6 
校慶表演會 

總彩排 

表演者、 

主持人 
茂德館 

12/5(二) 

9:00-12:00 

演出內容應定案，配

合主持人稿子，將完

整走一遍表演會流程 

 



1.使用時，注意用話禮節並不干擾、影響他人作息。  

2.勿邊走邊使用電子通訊產品，以免發生危險（特別是過馬路時）。 

3.使用電子通訊產品請輕聲細語，勿大聲喧嘩，干擾他人，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時亦同。  

(三)使用時若違犯上列規定，以及如下案例發生，並依校規懲處：  

1.以電子通訊產品為工具致使發生行為偏差事件，如叫唆他人聚集、打架等情事。  

2.使用電子通訊產品致影響個人學習狀況，影響班級學習氣氛，及上課時間違反本規定。  

3.以電子通訊產品功能行考試舞弊之行為。  

4.以電子通訊產品拍照功能行惡作劇，造成他人不悅、傷害或騷擾之情事，嚴重者觸犯刑法 235  

  條散佈猥褻物品罪及刑法 310條第 2款毀謗罪。  

5.未經他人同意擅自使用他人電子通訊產品窺視或竊取其內容或進行不當之傳播，嚴重者觸犯刑法

315條之 1第 2款妨礙秘密罪。 

(四)攜至學校之電子通訊產品及行動電源，不可於校內使用交流電源充電。 

違反以上規定者，經教職人員發現得經任課教師同意後進入教室，或由該任課教師逕行執行糾

正並代為保管(含充電設備)，待放學後再行發還。 

三、服儀宣導： 

(1)有部分學生因到校時間較晚仍穿著便服入校管制不易，請班級導師協助入班後進行勸

導，以導正學生未依規定穿著校服之習慣。 

(2)重申教官室針對穿拖鞋入校規範： 

如有學生因大雨導致鞋子潮濕或因腳部受傷開有醫生證明時可著拖鞋入校；惟須攜帶

運動鞋或皮鞋，教官值勤時會進行查驗。 

(3)依目前學校規定星期三為班服日，有符合穿著班服規定之班級可穿班服入校(每週各項比

賽領取獎狀之班級)。 

(4)少數學生仍會以衣服未乾、還在洗滌為由穿著便服入校，顯見少數學生對於處理解決個

人事務仍欠缺解決能力，會持續進行勸導、輔導及溝通。 

四、開學至今皆有發生校外人士冒充本校學生(穿著校服)在校內遊蕩，如有老師看到面容生疏或是

行為舉止怪異之人士皆可上前盤問或立即通報學務處，放學後如發現有人尾隨皆可到附近全家

或 7-11便利超商求救。 

五、165反詐騙電話，常詐騙手法-假網路拍.賣（ 購 物）、投資詐欺、解除分期付款詐騙、假愛情

交友、假冒親友詐騙、遭誘騙當車手 

 

學務處體育組 

一、恭喜本校田徑隊學生參加 112年屏東縣田徑對抗賽，榮獲高中女子總錦標冠軍、高中男子總錦

標季軍。感謝指導教練：張淑惠老師、尤伸泰教練、陳妡榕教練的協助。獲獎選手成績已公布

學校網站，相關資料也會記錄在本期校刊。 

二、本學期拔河報名男子組 6隊,女子組 1隊(不比賽),比賽時間：10/02初賽、10/03決賽(下午

4:30比賽)感謝各班導師的支持。 

三、本學期羽球比賽報名時間原為 10/02-10/13,因先規畫舉辦班際排球賽,故羽球比賽延到 12月份

比賽.報名時間在另行通知。 

四、本學期新增班際排球比賽,報名時間為 10/02-10/06。比賽時間 10/16日下午放學後 16:20開

始，比賽組別(一)男子組(二)女子組(三)混合組，混合組男生下場比賽最多限 3人,導師可以自

由參加各組比賽,並請轉知各班體育股長，請體育股長協助相關報名事宜。 



學務處衛生組 

一、感謝各班導師付出讓校園環境越來越好。提醒各班，垃圾分類時請先在教室內先分類好，回收

物清洗後壓扁或疊整齊，減少時間、空間浪費。 

二、教育部的美意提供多元生理用品推動方案，個別發放一年級低收、中低收、導師認定的部分的

經濟弱勢學生，核對後無誤，請學生於今天下午放學前可至合作社簽領。 

三、流感預防宣導。 

        
 

教務處 

一、第一次期中考 10/12-13，請導師利用班會時間加強宣導考試期間之相關規定。 

二、期中、期末定期考試如有公假、喪假、重大事故等情形，請同學要向教務處提出補考申請，並

依正常流程完成請假。如學生考試當日因臨時狀況無法到校，請導師代為請假。 

三、截至目前為止各班只剩少數同學未完成註冊，請導師協助督促未完成註冊的學生儘速完成。 

四、連續三日未到校，中途離校通報請導師多加注意並上網登錄，如學生已回到學校上課，該筆記

錄以結案處理，不要將它刪除。 

五、各班級教室電子講桌及投影設備請要求同學愛惜使用，勿任意拆裝造成損壞。 

六、本學期重補修 10/4開始上課，請導師提醒學生按時上課並適時與家長保持連繫。 

七、學習歷程檔案相關： 

1.10/12第三節於語言教室辦理高一導師及新任導師學習歷程檔案作業系統操作教育訓練。 

2.10/16-20當週辦理高一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系統操作教育訓練。 

3.高二、高三同學已完成學習歷程平台資料提交，請於實研組公告期限內上學習歷程平台確認｢

收訖明細」。 

八、10/23-25為本學期作業抽查時間。 

九、113學年學測和四技二專統測報名校內調查陸續進行。 

 



總務處 

本校茂德館(活動中心)二樓夾層安全性說明 

    邇來有師生對茂德館二樓夾層聽聞為後來才加蓋，且牆面有裂縫，該夾層似有結構安全之疑慮。

總務處說明如下: 

    茂德館(學生活動中心)之興建含其中之三層夾層均為 97 年 3 月初竣工時一併完成，故該夾層係

同為綜合大樓整體興建工程一起竣工無訛。該夾層結構是否安全，可了解國內建築法規為因應民國 88

年 921大地震後，多數建築物與校舍倒塌嚴重，探討原因之一是耐震規範尚不完備，所以在 921大地

震後國內對建築物如何能耐受小震、中震、大震的相關建築法規，均已分別修正或訂定新法規。 

    綜合大樓興建工程為 96 年 1 月 10 日發包，復於 97 年 3 月 9 日完工，工程之專案管理係委託營

建署專責管理，其工程之結構、耐震能力亦須遵循相關法規而規劃設計而後再據以發包興建。故本建

築物係適用新修、制訂之建築相關法規與規定，以確保建築物耐震之結構與安全，有本工程之建築執

照之核發，與使用執照可供憑證。 

    至於該夾層牆面龜裂經本處於 9 月 20 日(三)勘查，該牆面材質應為矽酸鈣板(其作為隔間牆板

使用)，其龜裂起因不明，或因地震或因頂樓熱漲冷縮等因素所致，總務處將請廠商勘估後另覓經費

來源後施作。 

 

 

圖書館 

一、關於中學生網站： 

1. 第 1121010梯次閱讀心得寫作比賽：2023-10-10 12:00 

2. 第 1121015梯次小論文寫作比賽：2023-10-15 12:00 

3. 請導師、任課老師或指導老師協助審查作品格式是否符合規定或是作品是否抄襲等情事，讓

學生能順利比賽。 

二、圖書館於 10月底將進行本學期第 2次書籍採購，老師可多利用學校網站圖書資訊查詢系統之網

路薦購，推薦書籍清單，以豐富圖書館資源。 

三、班級閱讀榮譽競賽已於 9/20發給圖書股長，再煩請老師多鼓勵同學閱讀。 

四、班級借書感謝導師的支持，目前有餐管一甲、餐技一甲、資訊二甲、餐管二甲、觀光二甲、電

子三甲、餐管三甲、觀光三乙、普高三甲的圖書股長陸續到館借書。 

五、11月 1日星期三班會時間辦理班級讀書會，型式不拘，可以共讀一本書、分組、一人一本或是

影片等等，導師可自由發揮以符合班級特質及達到最大效益。 

 

 

 

 



輔導室 

一、依據自殺防治法第 11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置自殺防治通報系統，供醫事人員、社會工作

人員、長期照顧服務人員、學校人員、警察人員、消防人員、矯正機關人員、村（里）長、村

（里）幹事及其他相關業務人員，於知悉有自殺行為情事時，進行自殺防治通報作業。 

「自殺防治通報系統」與衛生福利部 112年 8月 31日訂定「校園自殺個案關懷流程」連結

置於行政單位->輔導室->輔導工作。如果老師有遇到通報上的問題，可至輔導室，由輔導老師

一同協助老師通報。 

二、113學年度四技二專多元入學入班宣導調查表，請高三職科導師勾選後交回，以利輔導老師後

續安排入班說明會時間。 

三、敬請導師協助與班上同學一同討論輔導室發放之班會討論學習單。 

 112年 10月 18日（三）生命教育議題。 

 112年 10月 25日（三）家庭教育議題。 

四、家庭教育（含生命教育）推動小組會議後，輔導室將召集輔導股長們領取「家長邀請函」，請於

10月 18日（三）放學前繳回報名表給輔導室，以利統計餐盒的葷素及手冊數量，請各位導師

幫忙鼓勵家長與同學參加。 

 112年 10月 25日（三）親職教育專題講座 

 112年 10月 26日（四）親師座談與校務交流 

貳、 散會 (08:05) 

參、會議照片 

  

 


